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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日

点名道姓通报了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查处的119起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这也是该

网站连续第六次通报曝光群众

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这次通报的问题主要涉及

收受贿赂、公款私存、违反财经

纪律、吃拿卡要、贪污挪用公款、

乱收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

中央纪委强调，当前基层存

在的“四风”和腐败等问题，严重

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损害党群干

群关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要

强化通报曝光，不遮丑、不护短，

通过通报典型问题查处情况和

责任追究情况，发出强烈信号，

层层传导压力，督促各地始终保

持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力度。

（据新华社）

逐步推行场地驾驶技能

考试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一

次性预约、连续考试，减少考

生往返次数。调整小型汽车

夜间考试方式，可在日间采

用模拟夜间灯光考试形式进

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合格

后，考生要求当天参加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应当

予以安排。所有科目考试合

格并按规定履行必要的手续

后，应当在当日向考生发放

机动车驾驶证。推行考试过

程档案电子化，提高考试工

作效率。

（据《北京晚报》）

昨日0时46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C”卫星

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

“中星1C”卫星是中国卫星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一颗

通信广播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研制。“中星1C”卫星可提

供高质量的话音、数据、广播电

视传输业务，将为我国通信广播

事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用于这次发射的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220次飞行。（据新华社）

11月，我国汽车产销延续上

月回升态势，环比和同比均呈快

速增长，产销量双双超过250万

辆，创历史新高。

这是记者昨日从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获悉的数据。根据统

计，11月，我国汽车生产254.42

万辆，同比增长 17.74％，销售

250.88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9.99%。其中，乘用车生产

223.0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1.55％，销售219.68万辆，同比

增长23.74％。

前 11 月，我国汽车产销

2182.39 万辆和 2178.66 万辆，

同比增长1.80％和3.34％。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

率有所提升，11月中国品牌乘用

车销售 92.14 万辆，同比增长

26.9％，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1.94％，占有率比上月提升

0.29个百分点；前11月，中国品

牌乘用车销售767.83万辆，同比

增长14.12％，占乘用车销售总

量的41.1％，占有率比上年同期

提升2.97个百分点。（据新华社）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出台

明年有条件地区可试点驾照自学直考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

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2016年上半年，部署实施，

启动重大事项改革试点，2018年完成改革任务。

《通知》指出，将建立统一的考试预约服务平台，考生可自主选

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场地，改变由驾驶培训机构包办报考的现状。在

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对报考

单项科目出现排队积压的考生，允许其选择省(区、市)内其他考场

参加考试。

《通知》提出，试点小型

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在有

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

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

考。允许个人使用加装安全

辅助装置的自备车辆，在具

备安全驾驶经历等条件的随

车人员指导下，按照指定的

路线、时间学习驾驶，并直接

申请考试。

自学驾驶所用自备车

辆，不得用于经营性的驾驶

学习活动。自学人员上道路

学习驾驶前应到公安机关免

费领取学车专用标识和学习

驾驶证明。

《通知》明确，自学人员

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

故的，由随车指导人员依法

承担责任。

按照严格管理、保障安

全的要求，制定实施用于自

学驾驶的车辆条件、随车指

导人员条件以及训练路线时

间划定、交通违法处理、事故

责任认定、保险理赔等管理

制度。

驾考单项科目排队，积压考生可选其他考场

《通知》指出，利用社会资

源，提高考试供给能力。鼓励

建设使用社会考场。驾驶人

考试场地布局、数量应当满足

本地考试需求。考场的场地

建设、设备配置、系统维护应

当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

有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

建设考场，积极推行以政府购

买 服 务 等 方 式 使 用 社 会 考

场。公安机关要坚持公平竞

争、公开择优的原则，依法通

过公开招标等程序选定社会

考场，不得无偿使用。

实行考试员资格管理、定

期培训、考核淘汰制度，提升

考试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

《通知》要求，优化考点布

局。大力推进驾驶人考试业

务向县级下放、延伸。积极推

行市(地)级公安机关向县级

公安机关派驻考试员开展考

试工作，委托有条件的县级公

安机关承担小型汽车驾驶证

考试工作，方便群众就近考

试。

对报考单项科目出现排

队积压的考生，允许其选择省

(区、市)内其他考场参加考

试。

计时收费先培训后付费，逐步放宽残疾人驾车条件
将实行计时培训计时收

费制度。改变驾驶培训机构

一次性预收全部培训费用的

模式，推行计时培训计时收

费、先培训后付费的服务措

施。 措施包括，实行学员自

主预约培训时段、自主选择

教 练 员 、自 主 选 择 缴 费 方

式。试点学员分科目、跨驾

驶培训机构参加培训。

研究制定单眼视力障碍

人员驾车视力检测标准、上肢

残疾人驾车加装辅助装置等

规定，适时放宽单眼视力障碍

群体、上肢残疾人申请小型汽

车驾驶证的条件。制定残疾

人驾驶培训大纲和培训教材，

鼓励有条件的驾驶培训机构

开展残疾人驾驶培训。

驾驶证被注销人符合条件可直接考试

允许重新申领驾驶证直

接考试。驾驶证被注销等有

驾驶经历的人员，年龄、身体

条件等符合重新申领驾驶证

法定条件的，可以不经学习直

接申请考试，各科目考试合格

后予以核发驾驶证，但驾驶证

被吊销或被撤销的除外。

3 年内发生死亡事故倒查考试发证过程

严 格 违 规 考 试 责 任 追

究 。 凡 是 驾 驶 人 取 得 驾 驶

证 后 三 年 内 发 生 交 通 死 亡

事故并负主要以上责任的，

倒查考试发证过程，发现考

试员有参与伪造考试成绩、

降 低 考 试 标 准 等 违 规 问 题

的 ，取 消 其 考 试 员 资 格 ，终

身不得参与驾驶考试工作；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 任 。 依 法 依 规 查 处 收 受

或 索 取 考 生 财 物 的 违 法 行

为 。 严 格 考 场 和 考 试 设 备

生产销售企业监管，发现组

织或参与考试舞弊、伪造或

篡改考试系统数据的，不得

继 续 使 用 涉 事 考 场 或 采 购

涉事企业考试设备，并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建 立 统 一 的 考 试 预 约

服 务 平 台 ，提 供 互 联 网 、电

话 、窗 口 等 多 种 报 考 方 式 ，

考 生 完 成 培 训 后 可 按 规 定

自 主 选 择 考 试 时 间 和 考 试

场地，改变完全由驾驶培训

机构包办报考的做法，保障

考 生 选 择 权 。 公 安 机 关 按

照 报 考 或 约 考 时 间 先 后 顺

序 ，公 平 合 理 安 排 考 生 考

试 。 考 试 费 在 约 考 确 定 后

收 取 ，提 供 网 上 支 付 、银 行

代收等多种支付方式，考生

可 分 科 目 或 一 次 性 全 部 缴

纳考试费。

考试随机安排，实行考务公开

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要

求，严格落实考试内容、考试

程序，严明考试纪律，严守评

判标准，不得减少考试项目、

缩短考试里程、降低评判标

准，切实保障考试质量，保证

新驾驶人的驾驶技能和安全

文明素养。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场地驾驶技能和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应当使用

计算机评判系统，道路驾驶技

能考试推行人工随车评判和

计算机评判相结合的方式，确

保考试严格公正。

严密考试组织形式，由

计算机系统当日随机选配考

试员，随机安排考生分组，随

机选取考试路线，实现考试

员和考生信息、驾驶培训机

构信息相互屏蔽，杜绝人为

操作。

公开考试信息，通过互联

网向社会公开考试计划、考试

场地、考试员和约考结果。公

开考试过程，当场公布考试成

绩，在考场、办事大厅等场所

向群众直播考试视频，考生有

权 查 询 自 己 的 考 试 视 频 资

料。实行考场开放，公布场地

设施布局、考试流程和路线，

允许考生考前免费进入考场

熟悉环境。

优化考试程序

允许个人使用自备车

中纪委通报119起
“四风”和腐败问题

我国成功发射
“中星１Ｃ”卫星

11 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双双超过
250 万辆

驾考改革

具体措施


